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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九歲的時候，我曾講笑，五十歲生日時，我要筵開數席，大大慶祝我過了半百，這年歲帶來很特別的感覺，我期待著主耶穌所應許的：「我來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」，我極盼望這個日子到來，等了足足一年多，這日子終於來了。神的應許果然永不落空！祂送了三份特別的生日禮物給我，這三份生日禮物的意義更特別，神要我這個過了半百的人「變」。第一份在生日週已經速遞給我；第二份以砌圖形式一塊一塊地送出，到今日仍未砌好；第三份則有車票在手，不過仍未到時候啟航。

當我預備與各位分享這些禮物的時候，羅馬書這兩節經文就浮現，保羅在12:1-2節，也是強調我們信徒要更新，要改變。這兩節經文許多信徒都讀過，甚至背過，但今次，我卻親身體驗經文所帶出三方面的變：變志、變心、變新。

變志

「所以弟兄們，我憑著　神的仁慈勸你們，要把身體獻上，作聖潔而蒙　神悅納的活祭；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。」（新譯本）

「所以」這詞總結前文，羅馬書頭十一章有邏輯地講述主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，以及因信稱義的恩典。「因信稱義」表示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，救自己脫離罪惡，只有單單相信主耶穌才能得救。主耶穌的救恩是神對人仁慈的最高表現，基於主耶穌這份愛，保羅勸勉我們這因信得救的人，要在實際生活上活出與因信稱義相稱的生活來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「身體」是指人生方向，「活祭」是借用昔日獻給神的燔祭，這祭要全部燒在祭壇上，表示我們要毫無保留的委身給神，過神喜悅的生活。我們先有「立志」，決定將整個人生獻給神，然後才會過活祭的生活，每天在生活上遵行神的旨意。另一方面，「活祭」是獻祭者將自己獻上，而非昔日所獻的代替品（牛羊），正如主耶穌基督一樣，獻己為祭，不用代替品；我們不能以身外的事物（金錢或事奉）代替自己獻給神。神要我們改變人生方向，每日身體力行地為神而活。所以信耶穌的人應該有所改變，除了變志，還要變心。

變心

　「不要模仿這個世代，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，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　神的旨意。」（新譯本）
人生方向指引我們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方式，「心意」是指思想，變心是指以新的思想角度評價每一件事物。不要跟隨這個世代的價值觀，除了指這時代扭曲的價值取向外，也包括自己過往未信主之前錯誤的行為和價值觀，正如彼前1:14所說：「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，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」。昔日在罪的權勢下，人沒有選擇餘地，但今日在主裏，我們是自由人，當然可以選擇繼續埋怨和控訴不如意的人和事，但也可以選擇改變，從另一角度欣賞神透過這人和事所帶來的反省機會，促使認識自己的陰暗面更深，甚至能轉危為機，成為發掘潛能或恩賜的機會也未可料。「察驗」就是看清楚，在每天委身給神的生活中，我們若看出人與事背後的屬靈意義，必會興奮莫名，而不單是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」的無奈、不平或遺憾。

變新

「……察驗出甚麼是　神的旨意。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、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」（新譯本）
藉著心意的更新、改變，不從舊人的角度，改從神的角度看事物的好壞和價值，則壞事也變得美好，不一定是事情的改變，乃是自己的心態改變，更明白神的心意。甚麼是神的旨意？就是美好，為祂所喜悅，完全的事，如此的生活就是活祭，這是指甚麼事呢？經文無直接答案，下文12-15章則點出原則，所以我們要每天察驗，每事求問神，而非跟隨一個死硬的標準。故此，我們每天的所遇到的人與事，都帶來新驚喜，又可與神就不同人與事對話，既富挑戰性，又帶來新意和機會。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今天這個我又可以重新來過，每一次的察驗和更新，帶領我們更貼近那位完全和仁慈的神。若信耶穌不帶來生命和生活改變，那要問，為何信耶穌？

分享

生日週，除了三個喪禮，還有兩個查經，兩個風球下的家訪，青崇講道，以及馬不停蹄且特別的面談，內中有眼淚、憤怒、迷茫、自責。事奉忙碌是尋常的事，但是因為我期待這日子到來，所以，當這一連串的事發生時，我懷著不一樣的心情，每一件事我都以誠懇的心問神：你透過這件事想告訴我甚麼？

西藏是我一生也沒想過可以踏足之地，卻突然在衰敗日子未到之前，有機會親親神所造的高山，好測一測我的安全感是否繫於神，這塊砌圖是好是歹？九月就知道。

我還未計劃好，神就為我買了進修年之旅的車票，我懷著戰兢和興奮的心情，靜待神的拆毀和重建。

五十歲之天空仍是蔚藍和寬闊的，「變」是鑰匙。

思想問題：

1. 你何時立志為神而活？

2. 「活祭」對你而言有甚麼意義？

3. 請分享一次你「察驗」神旨意的經驗和感受？

4. 想起「變」，你的感覺是甚麼？害怕？期待？

